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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二條
本校為處理學生申訴案件，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九人，由校長遴聘具法律、教育、心理學等相關專家、學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組成，其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之二分之一。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。

前項專任教師代表由各系學位學程、所、中心互選一至二名，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任；日間部學生代表兩名及進修部學生代表一名，由學生會幹部會議推舉產生。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、調查之人員，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。

申評會相關行政作業由學生事務處負責，學生事務長任召集人，會議主席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。委員任期一學年，連選得連任，均為無給職。

如遇特殊教育學生申訴，應另由校長增聘至少2名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、特殊教育家長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。
	本校為處理學生申訴案件，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九人，由校長遴聘具法律、教育、心理學等相關專家、學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等組成，其中未兼行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之二分之一。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。

前項專任教師代表由各系學位學程、所、中心互選一至二名，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任；日間部學生代表兩名及進修部學生代表一名，由學生會幹部會議推舉產生。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、調查之人員，不得擔任申評會委員。

申評會相關行政作業由學生事務處負責，學生事務長任召集人，會議主席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。委員任期一學年，連選得連任，均為無給職。


	一、本條新增第三項，如遇特殊教育學生申訴，應另由校長增聘至少2名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相關之校外特殊教育學者專家、特殊教育家長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。

。

二、為……，爰增訂本要點。


